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學士班學生學術參與獎勵審核要點 

110 年 12 月 15 日 11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主旨 

為鼓勵本系學士班學生學術研究風氣與學術活動參與，以培養學術專業人才，特

訂定本要點。 

 

二、獎項及獎助學金 

1. 獎助學金發放視當學期系上能支用經費情形訂定獎助學金總額，依申請人數

及獎項調整各獎項金額。 

2. 獎勵對象以發表學術性論文、申請學術研究、參與學術競賽為原則，各獎項

之獎助學金額上限如下表： 

 

獎勵申請項目 獎助學金額上限 

發表學術期刊論文 

（經公開徵文及匿名審查） 
10,000 

參與校外學術研討會論文發表 5,000 

鼓勵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申請未通過之執行 3,000 

發表學術期刊論文 

（未經匿名審查） 
2,000 

其他學術競賽或刊物 

（提交系務會議認可） 
1,000 

 

三、申請條件 

1. 獎勵項目須為申請人於本系學士班在學期間產出。 

2. 各項獎勵需檢附可資證明之文件，及論文全文或作品之電子檔。 

3. 獎勵以個人為對象，學生須為唯一作者，作品中標明單位為國立東華大學臺

灣文化學系學士班學生。 

4. 申請人當學期已完成學士班註冊繳費始得申請。 

 

四、申請手續及審核時間 

1. 獎學金申請案限於學士班當學期已完成註冊繳費之在學學生，欲申請者請填

妥獎學金申請表，並檢具證明文件後，於當學期開放申請期限內向本系所辦

公室遞交申請表及相關附件。 

2. 遞交申請件後將列入當學期系務會議排程予以審核，凡通過審核者，於該學

期結束前授予獎狀並核發獎助學金。 

3. 申請項目為「鼓勵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申請未通過之執行」，須就計畫支出項

目繳交單據，其單據金額係已核發獎勵金額為限，並於本校主計室核銷規定

項下中實報實銷。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 立 東 華 大 學 臺 灣 文 化 學 系  

大 學 部 獎 學 金 申 請 表  

申 請 日 期 ：  年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年 級  

聯 絡 電 話  學 號  

□申請獎學金$               元 

獎勵申請項目 獎助學金額上限 

a.發表學術期刊論文（經公開徵文及匿名審查） 10,000 

b.參與校外學術研討會論文發表 5,000 

c.鼓勵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申請未通過之執行 3,000 

d.發表學術期刊論文（未經匿名審查） 2,000 

e.其他學術競賽或刊物（提交系務會議認可） 1,000 

申請人簽名 
 

                                               （簽

名）

檢附申請類

別相關文件 

□本申請表 

□無專職工作聲明書、在學證明 

□獎勵申請項目對照相關文件  

【 以下為審查欄，免填】 

承 辦 人  
初

審 

□是□否  於當學期註冊延緩繳費截止日前完成繳費 

□是□否  已檢附申請相關文件 

□是□否  初審通過 

系 務 會 議 

複 審 

經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  次系務會議通過 

核給                           獎學金$         元。 

單位主管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學士班學生學術參與獎勵申請表 

一、申請人姓名： 

二、論文名稱： 

（同一申請人不得以曾獲獎勵之論文重複提出申請。） 

三、發表日期： 

四、發表期刊或研討會名稱： 

五、附件：□ 論文全文 □ 論文已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尚未發表者） 

六、請敘述本論文之重要性與貢獻，以五百字為限。 

 


